24  但以理書：但以理悔罪的代禱9:1~19
一、但以理書第九章：背景設定與文本意義
（一）歷史背景的矛盾與核心設定
第九章在歷史背景設定上有矛盾之處。敘事開頭明確指出但以理是在被擄時期（巴比倫）寫下這段經歷，這跟全書的寫作手法一致。但是，禱告的內容（提到耶路撒冷的荒涼、聖殿的命運）以及後來異象對「末期」的預言，更像是反映了公元前二世紀安提阿古四世迫害時期（公元前 167 年至 164 年，即馬喀比時期）的緊張氛圍。許多後來的文獻和社群（如昆蘭社群）都將波斯、希臘和羅馬統治時期看作是流亡的延續，因此禱告中帶有「流亡視角」是合理的。
（二）禱告的地點與風格
雖然禱告中提到「耶和華面前」和「獻晚祭的時間」可能讓人聯想到聖殿，但考慮到但以理人在巴比倫，以及他平日「向著耶路撒冷禱告」的習慣，這段經文更自然地暗示了流散地的背景。這篇禱告使用了大量的經文典故和禮儀化的風格，因此它很可能是在會堂（猶太人在流散地研讀經文和禱告的場所）的環境中形成的。
（三）章節間的聯繫與獨特性
第九章在主題上和第八章有所關聯，都關注「洞察力」和聖殿的命運，它似乎是為了澄清第八章中未明確的光照問題（例如聖殿的重建）。但是，第九章在形式、結構和主題上跟第八章有明顯不同。
1. 獨特焦點：第九章在《但以理書》中是獨一無二的，因為它明確關注以色列歷史和七十年到四百九十年的時序（與流亡的長短有關）。
2. 歷史範圍：其他章節（如 7-12 章）主要關注世界帝國的歷史，但第九章是唯一一個直接提及被擄前歷史、並以神聖歷史為中心的篇章。
3. 模範形象：這章呈現了一個流亡時期模範以色列人的禱告（與 1-6 章中但以理的形象一致），強調承認罪惡（這是第九章的獨有特徵），並為整個民族的罪孽代求。

二、但以理書9:1~19經文解析
（一）9:1 這一節經文在描述但以理書裡提到的一位國王，名字叫大利烏。
1. 書中說他的父親是亞哈隨魯。簡單來說，這個說法跟真實歷史是對不起來的。
(1)  歷史上的國王： 歷史上確實有叫大利烏和亞哈隨魯（也叫薛西斯）的波斯國王，但他們的父子關係是顛倒的。實際上，兒子叫亞哈隨魯，父親才叫大利烏。
(2) 作者的用法： 雖然另一本古書《以斯拉記》提到這兩位國王時，順序是對的，但在《但以理書》這裡，作者似乎只是隨便用了一個大家都知道的波斯國王名字（亞哈隨魯），來當大利烏的父親。
(3) 結論： 許多學者認為，《但以理書》第9章裡這個「亞哈隨魯的兒子大利烏」其實是虛構出來的人物，是用來把書中提到的那個不太清楚的「米底人大利烏」的故事填滿、說得更具體一點。
2.  關於他的「國王」身份
經文說大利烏是「被立為王」，這句話引發了一些爭論：
(1) 爭議點： 有些學者（像加爾文）看了這句話，覺得大利烏可能不是真正的國王，只是個代理國王或省長（總督）。
(2) 另一派說法： 支持這種「代理」說法的人，會試圖把他跟歷史上一個叫古巴魯的省長聯繫起來。
(3) 多數看法： 然而，大多數人認為，從這個詞的用法來看，它指的就是一個國家最高統治者的地位，也就是真正的國王。
3. 總結來說，這段話就是在告訴我們：《但以理書》中的大利烏和亞哈隨魯這組父子關係，在歷史上是找不到根據的，很可能是作者為了寫故事而創造出來的。
（二）9:2 這節經文主要說明先知但以理如何透過閱讀「書本」來理解關於耶路撒冷被毀後「七十年」的預言，以及這個預言在歷史上引發的不同解讀。
1. 閱讀的依據與權威性
但以理宣稱他是在「書中觀察」到這個預言。這裡提到的「書」很可能指的是當時流傳的先知們的著作，特別是《耶利米書》。雖然到了更晚的時期，如公元前132年的《便西拉智訓》已經將先知書與律法書視為權威教導，但我們不能因此斷定但以理的時代就已經存在「定型且神聖的經文正典」。事實上，連《但以理書》本身後來也被一些人納入先知書中，這也反映出當時文獻集結的狀態尚未完全穩定。此外，經文中「耶和華的話」（YHWH）這個專屬稱呼，僅出現在這一章的禱告中，代表作者在處理這部分內容時，是沿用了傳統上對上帝的稱呼。
2. 預言中的「七十年」
但以理所關注的「七十年」明確指向了《耶利米書》中的預言（25:11-12；29:10）。在耶利米的預言中，七十年最合理的起點是公元前597年尼布甲尼撒第一次攻佔耶路撒冷之時。這個數字在當時通常被視為一個概數，大約相當於人類的一生（如古代其他文獻，像亞述的以撒哈頓黑石碑中，也曾出現過類似的七十年之說）。耶利米書所說的七十年，涵蓋了「這地被荒涼」以及對流亡在外者提供重返家園的盼望。
3.  後人對七十年預言的不同解讀
在但以理書寫作之後，不同的文獻對這個「七十年」的起訖時間提出了各自的解釋，但是這些解讀跟但以理書中的立場是不同的：
(1) 最早的應驗觀點：《歷代志下》（36:20-22）和《以斯拉記》（1:1）認為七十年是從聖殿在公元前586年被毀開始計算，並在波斯王古列允許猶太人歸回時就宣告「應驗」了。
(2) 延伸的應驗觀點：《撒迦利亞書》（1:12）則認為七十年應該延伸到波斯王大利烏一世的第二年（公元前519年）。
4. 《但以理書》作者的立場
儘管《但以理書》的故事背景設定在古列王來臨之前，但事實上，寫作這本書的真正作者，其實是在《歷代志》和《撒迦利亞書》之後許久才動筆的。作者在書中並沒有簡單採用前人對七十年的這些解釋，而是明確地否定了他們的解讀，並在接下來的經文中提出了自己更為複雜和深入的「七十個七」（七十週）預言，這也成為了但以理書預言的核心焦點。
（三）9:3~4 這兩節經文是在描述關於但以理的禁食、認罪儀式以及他的禱告結構。
1. 禱告前的準備：專心致志與懺悔
但以理在禱告前採取了「禁食」的行動，這可能是他為了集中精神、專心向神祈求而常常採用的做法。禁食的同時，他還做了「披麻蒙灰」的動作，這是猶太人表達內心極度懺悔和憂傷的一種外在表現。他這樣做就是為了向神表明自己懊悔的決心。
他「定意」向神禱告，其中「祈禱」的意思是替人代求，而「懇求」則是請求神施予憐憫。可見，但以理這次行動不僅是個人的禱告，更是代表他的民族向神求情和認罪。
2. 但以理禱告的架構與核心
但以理的這篇重要禱告，可以分成清晰的三個部分：
(1) 代表選民認罪（第4至10節）： 但以理首先是以民族代表的身份，承認以色列人所犯下的所有罪行。
(2) 肯定神的公義（第11至14節）： 他接著確認上帝的審判是完全公正的，百姓所承受的懲罰是罪有應得，藉此彰顯了神公義的屬性。
(3) 祈求神的慈愛與寬恕（第15至19節）： 最後，但以理的重點轉向懇求上帝的憐憫與慈愛，請求神重新眷顧和寬恕祂的子民。
3. 禱告的對象與基礎：耶和華我的神
但以理清楚地表明，他禱告的對象是「耶和華—我的神」。「耶和華」這個代表神立約名字的稱謂，在本章中是首次出現，並且總共出現了七次，這強調了禱告的焦點在於神與以色列人所立的聖約關係。
(1) 敬畏與親近： 但以理稱呼神為「主啊，大而可畏的神」。這說明神是超越一切、不容輕慢的，人必須心懷敬畏。然而，神同時也是可以親近的，因為祂「向愛主、守主誡命的人守約施慈愛」。
(2) 立約的慈愛： 這裡的「慈愛」一詞，特別指的是神對祂子民那份堅定不變、建立在盟約基礎上的愛。這份愛是但以理代求的堅實基礎：只要以色列人盡心盡性地愛神、遵守祂的律法，神就會信守祂的承諾，賜福並看顧他們。（三）9:5~7 這段經文是但以理認罪的禱告。
1. 承認徹底的罪惡（第5節）
但以理代表全民承認：「我們徹底犯了罪，做盡了錯事」，並且承認以色列人是故意偏離了上帝指示的正道。這是對立約的行為進行全面的認錯。
2. 拒絕聽從警告（第6節）
他們最大的過失是集體拒絕聽從上帝透過先知們發出的所有警告。這項責任遍及社會所有階層，包括君王、領袖和所有祖先長輩。
3. 上帝的公義與我們的羞辱（第7節）
但以理確認：「公義完全屬於上帝」，承認上帝是按照聖約懲罰犯罪的子民，其審判是絕對正當的。以色列人當前所經歷的「分散到各地」和「蒙受羞辱」，正是他們對上帝不忠和背叛所換來的應得結果。
（四）9:8~10 這幾節經文在說明下列幾點：
1.  統治階層的羞辱與懲罰的原因
但以理重新強調，以色列人的君王、領袖和祖先（也就是所有領導階層）之所以會「臉上蒙羞」，經歷國家被亞述和巴比倫征服的羞辱，原因非常明確：
(1) 背約導致的懲罰： 他們之所以遭受懲罰，是因為他們沒有遵守與上帝立下的聖約。這種羞辱和外邦的侵略，是他們違約的結果，甚至按照律法，他們所承受的懲罰是加倍嚴厲的。
(2) 不是神的問題： 但以理清楚指出，這一切的苦難並不是因為上帝無能或祂殘忍冷酷，而是完全源於以色列人自己的過失。
2. 上帝的本性：充滿憐憫與寬恕
儘管以色列人犯了滔天大罪，但但以理馬上轉向強調上帝的本性：
(1) 上帝的特質： 他宣稱：「主——我們的上帝是充滿憐憫、樂意寬恕人的」。經文中「憐憫」和「饒恕」都使用了複數形式，特別強調了這種情感的強烈與豐富。
(2) 希望的基礎： 正是因為上帝具備這樣濃烈的慈愛本質，以色列人與祂的關係才有修復的可能，他們重建家園、重獲自由的夢想才能夠實現。如果上帝沒有這種無盡的憐憫，那麼一切盼望都會破滅。
3. 再次承認：百姓的不順服
然而，但以理並沒有止步於讚美上帝的恩典，他再次痛苦地承認百姓的失敗：
(1) 違背神的話語： 他說：「但我們卻違背了祂，也沒有聽從耶和華——我們上帝的話」。
(2) 拒絕先知的教訓： 這裡尤其指出他們「沒有遵行祂藉著僕人眾先知向我們所宣示的教訓」。雖然這些教訓不一定與摩西律法完全相同，但它們都是來自上帝的啟示與教導。但以理再次總結性地承認，以色列人這個被揀選的立約民族，是一個不遵守律法、不願意順服神的群體。
（五）9:11~14 這段經文是一段中段的禱文，在表達下面幾點：
1. 中段禱文：承認災禍是罪有應得
在禱告的中段，但以理繼續以一個願意承擔責任的民族代表身份，向神表達接受懲罰的意願。他再次強調以色列人的罪孽深重，完全是罪有應得：
(1) 徹底違背： 他們「所有以色列人都違背了祢的律法，背離正道，沒有聽從祢的話」。因為這種徹底的背叛，導致了一個無可挽回的後果。
(2) 咒詛應驗： 他說，記載在摩西律法上的所有可怕的咒詛和嚴厲的誓言都「傾倒在我們身上」。這個「傾倒」的比喻，就像潑出去的水無法收回一樣，表明上帝的審判已經降臨，嚴厲且無法挽回。這些原本只是警告的內容（如《申命記》和《利未記》所載），如今都在以色列人的身上一一應驗。
2. 耶路撒冷的悲慘與警告的實現
但以理指出，這場災禍的規模是空前的：
(1) 降下大災難： 「祂使大災難降臨到我們身上，這應驗了祂曾用來警告我們和審判我們官長的話」。這裡的「大災難」指的是耶路撒冷城被摧毀、聖殿被毀、百姓被擄等悲慘景象。但以理重申，這場審判的到來並非突發，而是早就發出過警告。
(2) 空前的羞辱： 他感嘆：「在整個天下，從未發生過像在耶路撒冷所經歷的這樣的事」。作為神所揀選、本應享有尊榮的祭司之國，卻落得國破家亡、君王蒙羞、人民失去自由的悲慘下場，這是極大的恥辱。但以理承認，這一切的災禍都是依照摩西律法上寫的。
3. 最深的悲哀：受罰後仍不悔改
最令人悲哀的是，即使面臨如此嚴峻的困境，以色列人仍然沒有悔改：
(1) 沒有尋求神： 但以理指出，他們「仍沒有懇求耶和華——我們上帝的恩典」。這句話的本意是「尋求耶和華的笑臉」，或是「使耶和華歡喜」。以色列人完全忘記了神，沒有努力尋求神的喜悅。
(2) 不願回頭： 他們也沒有「回頭離開罪惡」，可見其犯罪的程度已經到達了無法回頭的地步。
(3) 膚淺的信仰： 他們也沒有尋求神幫助他們「明白祢的真理」，他們只顧著形式上的禮儀和跪拜，卻沒有專注於律法的真正含義。
4. 上帝的公義：降禍是注定的
正是因為以色列人的不悔改，導致了最終的災禍降臨：
(1) 神的主動審判： 「因此，耶和華留意使這災禍降臨到我們身上」。這裡的「留意」有監察和注視的意思。神是全知的，無論是明顯的罪行還是隱藏的惡，都無法逃脫祂的視線。神的主動降禍，是祂公義的彰顯。
(2) 公正的法官： 但以理總結：「因為耶和華——我們的上帝在祂所行的一切事上都是公義的」。上帝是一位大公無私的法官，祂的公義本性必定會透過公正、合理且有據可循的判決來展現。
5. 總結：受苦的原因
總而言之，以色列人遭受苦難，並不是因為他們缺乏神的教導，也不是因為神沒有信守承諾。而是如同但以理親口所說的：「我們並沒有聽從祂的話。」 他們的痛苦完全是因自身不順服所導致的結果。
（六）9:15~16 這兩節經文標誌著一個轉折點：訴諸神的榮耀與大能。
1. 呼求神出手拯救（第15節）
但以理使用「現在」來標誌禱告的轉折，從認罪轉向求情。
他請求神紀念過去曾用「大能的手」拯救他們，並強調神應當為了維護祂今日的名聲和榮耀而再次採取行動。
2. 請求停止懲罰（第16節）
他懇求神看在祂過去施展的「公義的作為」（偉大的拯救行動）份上，停止降在耶路撒冷的憤怒和烈怒。
但以理承認耶路撒冷的羞辱是源於「我們和我們祖先的罪過」，但仍請求神消除聖城遭受的羞辱和嘲笑。
（七）9:17~19 這段經文在表達下列幾點：
1.  懇求的加強：個人與民族的雙重呼喚
進入禱告的最後階段，但以理的語氣變得越來越迫切和直接。他首先以「我們的神啊」來表達祂是全體以色列民的神，但隨後他兩次急切地高喊「我的神啊」，這展現了他個人內心那份強烈的焦急和真誠的代求。
(1) 求神悅納聖所： 他祈求神「為了您自己，使您的慈光照亮您那荒涼的聖所」。這裡的「使臉光照」指的是神悅納的慈祥光芒。但以理渴望神能重新接納並使這座已經荒廢已久的聖殿重新振興起來。
(2) 具體求神關注： 他用「求您側耳而聽，睜眼而看」這種人性化的描述來祈求神，這讓他的懇求顯得更為具體和真切，表達了對神能親自關注人間苦難的渴望。
2. 復興的理由：為了神的名譽
但以理將復興聖城和聖殿的理由，完全建立在神的名譽上，而不是百姓的功勞：
(1) 聖城淪落的後果： 他請神「眷顧我們這荒涼之地和稱為您名下的城」（指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本是聖城，是向萬民彰顯神榮耀的地方，如今聖城和聖殿的荒涼，直接影響了神的名聲和榮耀在外邦人面前的展現。
(2) 復興的唯一基礎： 但以理清楚表明：「我們在您面前懇求，並不是因為我們自己有多麼公義，而是完全因為您那無限的憐憫」。他承認以色列人毫無功勞，所有的希望都寄託在神寬廣的慈愛上。這種將復興希望完全歸於神「大憐憫」的信念，是當時被擄猶太人信仰的核心。
3. 禱告的高潮與總結
禱告在這裡達到了最高潮，但以理發出連串的懇求，語氣無比堅定：
(1) 懇切的呼求： 他說：「求主垂聽！求主赦免！求主應允並行動！我的神啊，為了您自己，不要再耽延了！因為這城和這民都是稱為您名下的！」
(2) 基本原因： 但以理向神懇求和「理論」的基本原因，是一旦聖城和聖民得以復興，上帝的聖名就能再次得到尊崇。這是最大的理由。
這段充滿熱情的禱告，就像摩西當年代以色列人拜金牛犢求情時一樣，情詞極為迫切感人。儘管以色列人多次背叛神，但正因為有但以理這樣敬虔愛國的賢者不斷代求，以色列的命運才沒有完全黯淡下去。

三、但以理書9:1~19經文釋義
這段經文是在講述「但以理的認罪與懇求：回應應許」。
（一）禱告的動機與背景
但以理在波斯王古列元年，通過研讀耶利米書，得知神對以色列子民預言的七十年被擄期限即將屆滿。他深知耶和華已應許要帶領他的子民回歸並復興他們。因此，但以理沒有被動等待神自動實現預言，而是採取了積極的行動：他披麻蒙灰，禁食禱告，以謙卑和敬虔的態度向神懇求，尋求國家的復興。這呼應了神要求百姓一心尋求祂的心意。
（二）禱告的內容：與民同罪
但以理的禱告堪稱典範，他將自己與本國子民的命運和罪孽綁在一起，承認「我們犯罪作孽」。他指出百姓和領袖們都偏離了目標、作孽、引惡上身並背叛了主，沒有聽從摩西和眾先知的誡命。他承認被擄的命運和審判是耶和華的工作，是民族不肯遵守神聖律法的結果。
（三）懇求的基礎：神的慈愛與榮耀
但以理呼求神拯救，是基於以下三個核心見解：
1. 過去的拯救：主曾經帶領百姓脫離埃及，現在也必定能夠再次施行拯救。
2. 神名的榮耀：耶路撒冷和聖所的荒涼使神的名被人嘲笑和褻瀆，神應當為了自己的大名和榮耀而採取行動。
3. 神的憐憫：最關鍵的一點是，但以理懇求的基礎不是百姓的配得，而是神豐盛的慈愛和憐憫（這是神在《出埃及記》中已經啟示的性情）。
（四）超乎所求的回應
但以理原本祈求和盼望的是聖城和聖民的復興，但神給予他的遠超所求。神不僅垂聽了他的禱告（證明了禱告與神的主權行動息息相關），更透過異象向他啟示了關於未來「七十個七」（七十個周年數）的預言。這段更長遠的歲月將取代七十年的被擄經歷，顯明神的主權和更宏大的計畫。

